


炎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划定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的通告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按照“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禁烧常态、以禁促用”总体思路，经省生态环境厅和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划定炎陵县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秸秆禁烧区、限烧区划分
本通告划定区域为炎陵县行政区域。
（一）禁烧区
霞阳镇：东区居委会、南区居委会、西区居委会、北区居委会、霍家圩居委会、炎西村、九龙村、星潮村、霍家村、大源村、潘家村、石子坝村、草坪村、石玉村、蔬菜村、马道村、黄沙垅村、龙上村、西台村、天坪村、枧田洲村、坎坪村、吉利村、中团村、颜家村。
沔渡镇：沔渡墟居委会、上馆村、上老村、长江村、九都村、中洞村、安康村、泮坑村、苍背村、夏馆村、晓阳村、大江村、狮头村、青石村、石坝村。
十都镇：十都镇居委会、低垅村、车溪村、新龙村、黄上村、良田村、小江村、晓东村；神农谷村S559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耕地；洋岐畲族村井冈山至桂东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大院农场S559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耕地。
垄溪乡：三口龙村、龙溪村、仙坪村、秋田村、菜坪村；坂溪村S559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耕地；茶垅村井冈山至桂东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
水口镇：水口居委会、平岗村、协成村、水口村、官仓下村、水西村、自源村、白源村、浆村村、下垅村；木湾村G356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耕地；桃村井冈山至桂东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
中村瑶族乡：康乐村、平乐村、龙渣村、红星桥村、龙潭村、中村村、心田村、梅岗村、龙井村；鑫山村S560和G357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耕地；龙凤村G357 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武深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
下村乡：同乐村、云里村、鹫峰村、小横溪村；大横溪村井冈山至桂东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清溪村S560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井冈山至桂东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坳头村S560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耕地。
策源乡：朝阳村、竹园村、荣塘村、平湖村、梁桥村。策源乡S559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耕地。
鹿原镇：鹿原居委会、天星村、金花村、玉江村、澎溪村、炎陵村、星火村、塘旺村、三口村、东风村、上村村、金紫峰村、红光村、鳌头村、洣西村、湖田村、新坪村、柳山村、金山村、西草坪村；天堂村S559公路沿线两侧 1公里范围以内及以北耕地；西塘村武深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城区实体地域及外围5公里范围以内耕地。
船形乡：新生村、船形村、高路村；同睦村S205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武深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沿楠村S204公路沿线两侧1公里范围以内、武深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水垄村武深高速公路沿线两侧2公里范围以内耕地。
（二）限烧区
除禁烧区以外的耕地为限烧区。
二、秸秆禁烧、限烧管控要求
（一）禁烧区
1.秸秆禁烧区内实行强制性、常态化禁烧管理政策，任何时间、任何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状况下，均不允许露天焚烧秸秆。对经检疫确需通过焚烧处理病虫害的秸秆，须报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露天焚烧。
2.秸秆禁烧区要设立明显警示标志，标明“秸秆禁烧区”字样。
（二）限烧区
限烧区内，县人民政府组织乡镇人民政府以村(居) 民委员会的辖区为单位分区域、分时段有序错峰焚烧，并加强指导、巡查和管控，防止发生大气污染事故和火灾。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禁止秸秆露天焚烧。
1.限烧区及下风向区域相关区域实测已达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2.预测限烧区内相关区域未来48小时将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或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
3.限烧区内18:00至次日9:00的夜间时段；
4.限烧区内出现小风（小于2级）、静稳等不利于大气扩散的天气；
5.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情形。
三、管理规定
本通告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组织实施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对违反本通告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查处。
四、实施时间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炎陵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的通告》（炎政告〔2024〕6号）同时废止。

炎陵县人民政府
2025年6月  日























